
花蓮縣國民中小學人權教育議題輔導團 

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 申請到校服務 調查表 

校名  聯絡人 
姓    名  

電話(含手機)  

預定日期 

□順位一：112年   月   日  時  分至  時  分。 

□順位二：112年   月   日  時  分至  時  分。 

□順位三：112年   月   日  時  分至  時  分。 

1.國小限在週三時間，以 3月至 5月為原則。 

2.國民中學以寒暑假時之備課日為原則。 

3.課程全部時間以 2至 3小時為原則，如因應疫情無法入校，則採線上辦理。 

4.如獲錄取，人權輔導團得依團務狀況與學校聯絡變更日期。 

預估參加人數 
□僅本校教師共約       人。 

□邀請鄰校(               ) 教師一起參加共約      人。 

辦理地點  

申請學校類型 

□到校服務(初次) 
未曾接受過到校服務學校申請。 

□回流增能(第二次) 
已接受過到校服務，且期望進一步人權教育增能。 

期望安排人權

教育議題課程

(可複選) 

□人權的重要基本概念(歧視、正義…)        

□人權教育公開授課(由輔導員擔任授課教師，請勾選其一) 

□願意由學校教師扮作學生。 

□學校可安排一班高年級學生上課(可混齡，惟週三下午留下學生，安全問題請學校務 

   必謹慎規劃)。) 

□如何進行人權教育融入教學 

□兒童權利公約 

□人權議題運用學思達教學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◎請有意願安排教師研習之學校，於 112年 2月 4日（六）前將此表傳送至： 

光復國中彭志中老師 e-mail（dere41252@gmail.com）或傳真 03-8702302（傳真後請電

聯 03-8701027#204確認），以便進行到校宣導服務之安排，謝謝。 

◎申請結果於 2月 10日(五)前公告於教育處處務公告，並以公文通知錄取學校。繳交調查

表並未表示一定入校宣導，另需由團員開會後公告。 


